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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文莱2004.09.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合

作关系，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扩大和促进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深化双方在多边贸易

领域和世界贸易组织内的支持与合作，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谅解备忘录：

 

第一条 目标

 

通过共同努力，双方决定：

 

（一）加强与扩大双方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的合作。

 

（二）加强双方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促进对话与交流。

 

（三）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

 

（四）积极推动企业参与双方确定的合作领域，包括能力建设、商业合作、人员交流及技术转让。

 

第二条 合作领域

 

双方确定在下述领域开展合作：

 

（一）扩大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

 

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扩大双边贸易，鼓励

各自国家的企业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展览会、博览会和洽谈会。

 

加强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政策和法律方面信息的交流，交换投资信息，确定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投资项目。

 

（二）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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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加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合作，鼓励企业参与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和下游领域的商业合作，尤其在

原油、液化天然气及石化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与销售方面的合作。

 

（三）农业合作

 

双方将促进农产品、食品加工和收成后技术、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农业生产与销售领域

的合资经营、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四）基础设施开发

 

双方将在运输、能源、通讯、供水系统、港口和机场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合作。

 

（五）企业间合作

 

双方将采取措施便利两国企业间，尤其是中小企业间在贸易、投资、技术研发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

 

（六）其他双方确定的经济合作领域

 

双方可就在未来确定的任何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

 

第三条 磋商机制

 

双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将在必要时，就备忘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磋商。

 

第四条 国内法和国际协定

 

本备忘录应不违背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其在参加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生效和修改

 

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除非任何一方提前6个月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备忘录，本备忘录将始终

有效。

 

任何一方都可通过书面形式要求对本备忘录进行修改。经双方同意的修改内容将从双方商定之日起生效。

 

对本备忘录所做的任何修改或终止将不影响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或安排，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本备忘录由各自政府授权的代表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本备

忘录的解释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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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谅解备忘录于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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